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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统发〔2017〕20号

中共新平县委统战部（新平县民宗局）

关于成立机关内部作风检查领导小组的通知
单位内部各股室（所）：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纪律作风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一步加强机关内部纪律作风建设，切实转变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民族宗教等统一战线各项工作健康发展，经部务会研究，决定成立机关内部作风检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  鹏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张  俊    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县民宗局局长

任永福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书记

成  员：肖  壹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绕诚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马太泉    县民宗局副局长

杨  静    县民宗局副局长

方开德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组织委员、工商经济股股长
李文祥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纪检委员、民族股股长
乐  艺    县委统战部党支部宣传委员、联络股股长
喻  薇    宗教股股长
施天杰    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施天杰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主要工作职责：研究加强单位内部纪律作风建设的重大问题和主要措施，对纪律作风建设年度工作任务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对各股、室（所）及全体干部职工贯彻落实纪律作风建设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督促检查。办公室主要工作职责：负责日常工作，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工作任务，及时反馈督查情况。
附件：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机关内部纪律作风执行情况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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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
机关内部纪律作风执行情况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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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每月开展检查不少于1次，检查至少有1名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带队；2.每次参加检查人员不少于2人，在“参加检查人员”栏内签字并认真填写检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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